	花蓮縣尚未處分抵費（價）地短期使用申請書

依據「花蓮縣尚未處分抵費地及抵價地短期借用須知」訂定


	使用場地名稱
	
	活動名稱
	

	參加對象
	
	參加人數
	
	使用日期
	 自    年    月   日 起
 至    年    月   日 止

	檢

附

文 件
	1.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

2.活動計畫、文宣等有關資料
3.花蓮縣尚未處分抵費（價）地短期使用行政契約乙式二份

4.投保公共意外險保險單影本（申請核准後5日內送本府）

	收費項目與金額
	使用管理規費：新台幣           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新台幣          元*         日/時段）   

	
	保證金：新台幣1萬元之保證金支（匯）票（以花蓮縣政府為受款人之劃線支、匯票）         

	　  茲申請使用貴府場地如上表，並願遵守「花蓮縣尚未處分抵費（價）地短期使用收費標準」之規定。如有違反，除願停止使用外，並願負法律責任。
　　　申請（單位）人：　　　　  　         蓋章（用印）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身分證字號（編號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
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
　　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　日


